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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中区城乡更新局 2023 年度行政执法

总体情况报告

按照沈阳市辽中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《关于落实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

我局 2023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已确认的行政执法主体情况

职权主体：机构名称：沈阳市辽中区城乡更新局；地址：

辽中区南一路 35 号；主体类别：法律法规授权；负责人：

丁浩；机构性质：行政机关；编制数：5 人。

二、行政执法人员总体情况

（一）在编 5 人，在岗 4 人；

（二）参加培训考试合格 3 人；

三、法制审核总体情况

法制审核人员 1 人。

四、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”编制和公开情况

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”为行政征收、行政给付、行政裁

决三种类型，清单已上报区法制部门并在政务平台予以公

开。

五、涉企检查计划管理情况

对照本部门行政职权事项清单，我局无行政检查权，不

开展 2023 年涉企检查工作。

六、涉企检查备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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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涉企检查备案情况。

七、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

（一）按照沈阳市辽中区司法局《关于召开沈阳市辽中

区行政应诉培训会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主管领导及负责法制

工作人员于 2023 年 1月 13 日参加了培训会，认真学习了《辽

中区行政机关败诉案件情况分析及完善建议》《行政案件的

审理思路》等内容。

（二）按照中共沈阳市辽中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转发《沈阳市委全面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＜

关于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宣讲活动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

要求，我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更新局会议室组织召开了

领导干部及行政执法机关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会并做

了相关宣传工作。

（三）按照中共沈阳市辽中区委法治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辽中区关于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知识测试工作方

案》的通知，我局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组织了相关知识测试，

测试内容以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为基础，测试成绩

及现场照片均已上报存档。

（四）按照沈阳市辽中区司法局《辽中区关于行政执法

人员培训和资格考试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共三

人参加了申领行政执法证培训和考试。

（五）按照沈阳市辽中区司法局《关于组织庭审观摩活

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及征收实施单位相关征收工作人员于




